
关于印发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农业(经管、水产)局（办、中心）：  

  经市农业局第 3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认定和监测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武汉市农业局  

                                2014 年 6 月 6 日    

 

 

 

 

           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推进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

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主体。 适用范围：武汉市境内新申

报或已认定的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第三条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  

   第四条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和监测管理工作由市经管局组织实施。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凡武汉市境内达到下列标准与条件的各类家庭农场均可申报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一）基本条件  

   1、家庭农场经营者应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武汉市农村户籍，其主要从业人员为家庭成员

（含婚姻、血缘关系），且不少于 2 人，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备相关部门颁发

的“绿色证书”、市级以上农业技术培训资格证书；  

   2、经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3、有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自申报之日起连片土地流转后续年限不得少于 5 年，面积要达到

某种产业要求的规模，有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4、家庭农场农业年收入达到 15 万元以上，且家庭成员年均收入达到上年度全市农民人均收

入的 2 倍以上；  

   5、按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进行生产；  

   6、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完善，有比较完整真实的财务收支记录；  

   7、有固定的生产与管理场所；  

   8、悬挂统一的名称标识和基本情况简介。  

   （二）农业生产规模标准  

 

  （三）具备下列条件者给予优先：  

   1、家庭农场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与品牌；  

   2、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准产品认证以及获得市级及市级以上

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  

   3、家庭农场主是自主创业的大学生；  



   4、积极开展家庭农场信用评级;  

   5、家庭农场主为农村计划生育户。  

   第三章 申报  

   第六条 申报材料。申报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应提供如下材料：  

   1、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  

   2、工商登记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土地流转合同；  

   4、生产档案记录台账和财务收支记录台账；  

   5、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考评表；  

   6、其他证明材料（如注册商标、各种农产品认证证书、荣誉证书等）。  

   以上所有申报材料一式三份。  

   第七条 申报程序。申报材料由街（乡镇）经管站进行初审，区经管部门审核后，集中上报市

经管局。  

   第四章 认定  

   第八条 市经管局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实地考评，并拿出初评意见。  

   第九条 市经管局协调市财政局农业处及种植业、水产专家组成认定工作小组，对符合市级示

范家庭农场的进行评审、公示后发文认定。  

   第十条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时间在每年的 5 月底前，每年申报认定一次。  

   第五章 监测与管理  

   第十一条 对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并建库备案，定期监测。  

   第十二条 凡被确认的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每两年进行一次复查，复查合格的可继续享受与其相

关联的其他政策。   

  第十三条 凡在年审时达不到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条件的或考评分低于 80 分的，取消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资格。  

   第十四条 凡是连续二年或连续二次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或发生过重大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的，取

消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资格，并 3 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经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资格认定申报表  

      2.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考评表 

 

 


